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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昌

GB／T 4935．1—2008

GB／T 4935((土工试验仪器固结仪》分为两部分：

——第1部分：单杠杆固结仪；

——第2部分：气压式固结仪。

本部分为GB／T 493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是对GB／T 4935 1996((单杠杆固结仪》的修订，其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在第3章中增加了单杠杆固结仪的定义；

——在第5章中明确了砝码的技术要求；

——在第5章中增加了工作环境的要求；

——补充了对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国家电力公司南京

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南京土壤仪器厂有限公司、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审查部。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茅加峰、夏康、章一新、徐晓乐。

本部分参加起草人：鲍良钝。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一——GB／T 4935一，1 996。



土工试验仪器 固结仪

第1部分：单杠杆固结仪

GB／T 4935．1—2008

1范围

GB／T 4935的本部分规定了单杠杆固结仪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结构组成及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测定土样在无侧向变形条件下的固结特性相关参数的单杠杆固结仪。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4935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9969．1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 15406岩土工程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464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50279岩土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JJG 34 1996指示表(百分表和千分表)检定规程

SL／T 152 1995透水板

SL 370 2006土工试验仪器环刀

3术语和定义

GB／T 50279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4935的本部分。

3．1

固结仪oedometer

测量土样在无侧向变形条件下的固结特性的一种土工试验仪器。

3．2

单杠杆固结仪single level arm oedometer

通过单臂杠杆对土样施加不同垂直压力的固结仪。

3．3

杠杆输出力值output value of the level

在某一杠杆比下，对杠杆的施力端施加一力值后，在其出力端所反映的力值。

4产品结构组成及规格

4．1结构组成

单杠杆固结仪(以下简称固结仪)由固结容器、加压装置和量测装置等零部件组成。其结构示意图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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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百分表；

2一一百分表架；

3--一传压板；

4——上透水板；

5一一环刀；

6一～校正样块；
7——下透水板；

8——护环；

9——储水盒；

10——阀门；

11——加压框架；

12——台板；

13——杠杆；

14——砝码盘；

15一，砝码；
16——平衡锤。

图1 单杠杆固结仪示意图

4．2产品规格

4．2．1固结容器

固结容器主要由储水盒、护环、透水板、环刀、传压板等组成。环刀和透水板的规格应符合表1中的

规定。

4．2．2加压装置

杠杆比宜为10：1或12：1。杠杆输出力值应符合GB／T 15406的规定，最大轴向垂直压力应符合

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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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加压装置

GB／T 4935．1—2008

环刀规格 透水板规格／mm

最大轴向垂直
下透水板直径

面积／cm2 内径和高度／mm 上透水板直径 压力／MPa
>

30 ≠61．8X 20 ≠61．3 ≠61．8 0．8，1．6．3．2，4．0

50 ≠79．8×20 ≠79．3 ≠83 0．4，0．8，2．0

4．2．3量测装置

应用测量范围o～10 mm的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进行测量。

5技术要求

5．1工作环境

固结仪应能在下列环境下正常工作：

a)温度：5℃～35℃；

b)相对湿度：不大于85％(30℃时)。

5．2外观

5．2．1 仪器的铸件表面应无气泡和砂眼。

5．2．2仪器的表面漆层或镀层应平整、光滑、均匀；不得有斑点、气泡、脱皮、皱纹、碰痕、划伤及锈蚀等。

5．3固结容器

5．3．1环刀

环刀应符合SL 370 2006的有关规定。

5．3．2透水板

透水板应符合SL／T 152 1995第4章的有关规定，渗透系数应不小于1×10 cm／s。

5．4杠杆

5．4．1灵敏度

杠杆平衡后，其灵敏度应不超过其最大输出力值的0．02％。

5．4．2出力相对误差

杠杆输出力值为最大值的2．5％及其以上时，出力相对误差应不超过±1．0％。

5．5砝码

砝码质量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0．2％。

5．6量测装置

量测装置中的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应符合如下要求：

a) 百分表的最小分度值应为0．01 mm；

b)位移传感器的准确度应不小于满量程(Fs)的0．3％。

5．7机械环境适应性

包装好的仪器经运输颠振后，应满足如下要求：

a)仪器表面无损伤，零件无松动、损坏；

b) 仪器的各项性能应符合5．1～5．6的规定。

6试验方法

6．1主要测试设备

主要测试设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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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级标准测力仪：0．6 kN，1．5 kN，10 kN或性能指标相当的标准负荷传感器(包括指示

仪器)；

b)电子秤或天平；

c)外径千分尺：分度值为0．01 ram；

d)专用塞规：≠61．8 mm；≠79．8 mm。

6．2试验方法

6．2．1外观

目测检查仪器外观，结果应符合5．2的要求。

6．2．2固结容器

6．2．2．1环刀

应按SL 370--2006的有关试验方法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5．3．1的要求；

6．2．2．2透水板

参照SL／T 152一1995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5．3．2的要求。

6．2．3杠杆

6．2．3．1灵敏度

调平杠杆到水平位置，按输出力值选用相应的标准测力计放在加压框架下，按杠杆最大输出力值

的0．02％除以杠杆比后的砝码值为负载，施加在砝码盘上，测力计应有明显反应，则符合5．4．1的

要求。

6．2．3．2出力相对误差

取约为最大输出力值的2．5％、50％及满负荷三点，施加相应的砝码，检测各点输出力值的相应误

差，结果应符合5．4．2的要求。

6．2．4砝码

用电子秤检测砝码质量，结果应符合5．5的要求。

6．2．5量测装置

百分表应按照j】G 34—1996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5．6a)的要求。

位移传感器应参照JJG 34～1996第12章中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5．6b)的要求。

6．2．6机械环境适应性

仪器在包装状态下经受三级公路50km运输的颠振试验后，结果应满足5．7的要求。

7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仪器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分全检和抽检两种。其中，对5．2、5．4应进行全

检，对5．3、5．5、5．6应进行抽检。

7．1．2全检系对产品进行特定项目检验，抽检系对特定项目进行抽样检验；产品发现不合格品应进行

返工直至合格。

7．1．3抽检按每批产品数量的5％～10％随机抽样进行检验，每批不得少于3台，若产品数量少于

3台，则应全检；当抽检项目出现不合格项时，应根据问题性质决定加倍复检或逐台试验，并应将该台产

品进行返工直至合格。

7．1．4每台仪器应经制造厂家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7．2型式检验

7．2．1产品在下列情况下应作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正式生产后，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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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式生产后，产品已连续生产三年以上时；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又恢复生产时；

e)产品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型式检验应按本部分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进行全性能检验。

7．2．3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3台。若产品总数少于3台，则应全

部检验。

7．2．4检验结果评定：在型式检验中有2台以上(包括2台)不合格时，则应判该批产品不合格。有

1台不合格时，则应加倍抽取该产品进行扩大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时，则应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若

加倍抽样产品全部合格，则该批产品应判为合格。

7．2．5经过型式检验的仪器样机，需要更换易损件，并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8标志、使用说明书

8．1标志

8．1．1产品标志

在产品的显著位置应具有完整的铭牌标志，内容包括：

a)产品型号及名称；

b)生产单位名称、地址及商标；

c)生产日期及出厂编号等。

8．1．2包装标志

在产品的包装箱的适当位置，应标有显著、牢固的包装标志，内容包括

a)仪器型号及名称；

b)仪器数量；

c)箱体尺寸(ram)；

d)净重或毛重(kg)；

e)运输作业安全标志；

f)到站(港)及收货单位；

g)发站(港)及发货单位；

h) 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标志。

8．1．3随机文件

仪器出厂应提供下列文件：

a)装箱单；

b)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书；

c)产品使用说明书。

8．2使用说明书

产品的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应符合GB 9969．1的有关规定。

9包装、运输、贮存

9．1包装

9．1．1仪器主机、零件与附件、备件应分箱包装。

9．1．2包装箱选用的材料和结构应能防止风沙和雨水侵入。

9．1．3未涂漆的零件应用油封包装。

9．1．4产品包装后，其包装件重心应尽量靠下且居中，产品装在箱内应予以支撑、垫平、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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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措施。

9．1．6

附件箱、备件箱应尽量固定在主机箱内适当位置，装在箱内的附件、备件等也应采取相应的固定

产品的防震、防潮、防尘等防护包装按GB／T 15464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9．2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应能适应陆运、水运和空运等各种运输方式。

9．3贮存

9．3．1仪器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防晒和无化学物质侵蚀的环境中。

9．3．2仪器应能在以下规定的范围内贮存：

a)温度：一40℃～60℃；

b)相对湿度：不大于85％。


